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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第 22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5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

二、地點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4 樓第 1 會議室(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497 號 4 樓) 

三、主席:楊理事長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華尉 

四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 

理事：楊名、高書屏、江渾欽、王定平、王啓鋒、白敏思、吳相忠、周天穎、邱仲銘、

邱俊榮、洪本善、紀聰吉、梁崇智、曾耀賢、駱旭琛 

監事：  

請假理事：史天元、蕭輔導、李文聖、邱式鴻、陳國華、劉正倫 

請假監事： 崔國強、洪榮宏、徐百輝、陳典熙、蕭介峰 

 

理事應出席人數 21人，實際出席人數 15人，請假 6人。 

監事應出席人數 5人，實際出席人數 0人、請假 5人。 

秘書處：梁旭文、陳鶴欽、黃華尉 

五、主席宣布開會暨致詞： 

（一）本次會議出席理事人數已達二分之一以上，惟監事出席人數不足二分之一，相關監事

職掌事項保留至下次會議處理。 

（二）其他事項(略)。 

六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 

    本學會與「中國工程師學會」簽署合作協議案，中國工程師學會通知本學會於本

（113）年 12月再函送相關資料，俾利辦簽署事宜。 

七、報告事項 

（一）秘書處工作報告： 

第 22屆第 2次會員大會 113年 8月 9日於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順利辦理完竣，

業於本年 9月 16日向內政部申報。 

 

決 議：洽悉。 

(二)財務報告： 

113 年度截至 8 月底止，本會總收入計 82 萬 9,859 元，總支出計 57 萬 7,272 元，

收支相抵計有業務餘絀 25 萬 2,587 元（如下表）；比較去年同期收入計 61 萬 4,011

元，計增加收入 21 萬 5,848 元，主要係增加訓練收入及受託辦理法院鑑測收入等；比

較去年同期支出計 61 萬 8,157 元，計減少支出 4 萬 885 元，主要係辦理鑑測諮詢費用

尚未核銷等；比較去年同期短絀 4,146元，本期計增加餘絀數為 25萬 6,733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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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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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研究發展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113 年第 1 次研討會於本（113）年元月 19 日高雄市鳳山地政事務所辦理，感謝相關

單位協助辧理。 

2.113年第 2次研討會，已配合 113年會員大會一併辧理。 

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
 

(四)教育訓練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考前短期訓練： 

113 年：本會與國立宜蘭大學（以下簡稱宜蘭大學）合作開辦「測量技師及國

考測量製圖職系專業訓練課程」，已於本年 2 月 6 日公告，上課方式

為實體授課或遠距授課（實體授課地點：臺中市靜宜大學），計開設

大地測量、測量學、誤差理論概要、航空測量與遙感探測、地理資訊

系統及地圖學等 6 學科課程（每課程 36 小時），修畢後由宜蘭大學授

予每位學員 2 學分（可供學員參加國家考試認證使用），6 學科合計

89 人次。 

2. 在職訓練： 

113 年：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及南投縣政府委託本會辦理 113 年測量人員專業教

育訓練分別於本年 3 月 27~29 日及 5 月 23~24 日辦理完竣，參加人數

分別為 154 及 36 人次。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(五)服務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    113年度目前接辦「花蓮縣公共設施管線第十期計畫委託監審工作」，由崔監事國

強辦理。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(六)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本會期刊「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」第 12 卷第 2 期已完成發刊，並於 113 年 7 月出版

及上傳各電子平台，紙本已於 8 月底印製完成並寄送各會員及相關機關團體；第 13

卷第 1期目前正進行論文編輯排版中，預定 114年 1月底出版。 

2. 本會會刊「地籍測量」第 43卷第 3期已於 113年 9月底完成編排，待出刊及傳送相

關電子期刊平臺，第 42卷第 4期目前正邀稿，預定 113年 12月下旬出刊。 
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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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： 

    第 12屆中日韓國際地籍測量研討會將於輪由韓國舉辦，韓國於 8月 22日進行視訊

會議，會中由楊理事長名、周理事天穎及梁秘書長旭文參與。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(八)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111年有 1件諮詢案尚繼續辦理外，其餘均已由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辦理完竣。 

2. 112年 12月 25日臺灣高等法院來函囑託辧理台北市士林區案件，本年 4月 12日實

地會勘，臺灣高等法院於本年 6月 12日提供相關資料，請邱理事仲銘妥善辦理。 

3. 本委員會盧主任委員推動地籍測量創新服務巡迴座談會，第 1 場已本年 6 月 21 日假

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舉辦。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八、討論事項 

案由１ 邱耀霆等 2人申請入會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 秘書處 

說  明 

 

 

 

經初審符合本會章程第 8條規定。 

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學歷 

邱耀霆 苗栗縣頭份地政事務所 技士 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 

郭重言 
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

訊學系 
教授 

Ohio state university, 

博士 
 

辦  法 符合本會章程規定，同意入會。 

決  議 照案通過。 

 

九、散會(上午 11時 3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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